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工程名称： 乡城县旅游商品集中销售点建设项目。
2、工程地址：乡城县      。
3、采购人： 乡城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 
4、工程概况：乡城县旅游商品集中销售点建设项目。
5、本项目共计1个包。
二、技术要求 （实质性要求）
1、工程质量：符合国家现行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2、材料要求：材料及设备选用满足设计和国家现行相关质量标准要求；
3、服务要求：对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工期及后期服务作出详细、完整的承诺，并提供工程管理人员的书面详细资料；
4、施工要求：满足当地政府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招标基准日前发布的安全文明及施工相关要求的规定、并按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实施，且符合施工规范及验收标准的相关要求；
5、供应商在施工前，应对施工人员及相关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及交底，保证施工器具、施工设备、施工材料及施工环境处于安全状态下，在工程实施期间供应商保证按照相关行业规范及安全条例进行操作，并做好防护，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给他人或自身造成伤害的一切安全事故负全部责任，并接受采购人的监督。
6、施工过程中需使用电、水源，应事先与采购人取得联系，不得私拉乱接；
7、安全文明责任：工程在运输、安装、调试等整个工程活动期间，在工程实施地点范围内，所有安全责任均由施工方负责。应做到文明施工，遵守规范，服从管理，杜绝野蛮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当天产生的垃圾尽量当日清理干净。施工结束后，供应商应对施工现场彻底清理，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清理出的垃圾要堆放在采购人指定的场地内，否则采购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罚或更换施工单位。
8、施工图要求内容。（施工图另附）。
9、项目经理在本项目开始投标前，至本项目施工完成时，不得担任其他项目的项目经理。（提供承诺函盖公章） 
三、商务要求及政府采购合同条款 （实质性要求）
1、工期要求：工期60日历天，本项目除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外（如地震、战争等），工期不得延误。 
2、缺陷责任期：12个月。
3、付款方式：按采购合同的要求执行。
4、验收要求：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库（2016）205文执行的要求进行验收。 
5、资料要求：验收合格后提供完整的《竣工验收资料》给予采购人备案,若有图纸资料还须提供纸质及电子版。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的强制性规定。
6、服务要求：按国家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进行质保及售后服务。
7、其他要求：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协商解决，在合同中约定。
